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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26 

联合国同各国议会联盟的合作 

 

  联合国同各国议会联盟的合作 
 
 

  秘书长的报告 
 
 

1. 自从 1996 年各国议会联盟 议会联盟 和联合国签署合作协定以来两个组

织继续加强合作 大会每年都辩论议会联盟和联合国为争取议会对联合国主要活

动的投入所作的努力  

2. 2000年 8月 30 日至 9月 1 日举行的各国议会议长会议最后通过了题为 在

第三个千年前夕议员对国际合作的展望 的宣言 议长们在宣言中保证致力于国

际合作 以一个强大的联合国为其核心 并重申他们坚信联合国应继续成为有效

的全球合作的基础  

3. 其后 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 9月 8日的 联合国千年宣言 第 55/2号决

议 中决心 通过各国议会的世界组织各国议会联盟 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同各国

议会在和平与安全 经济和社会发展 国际法和人权 民主及性别问题等各个领

域的合作  

4. 议会联盟在过去十年明显通过其世界会议 征求各国议会对进展 阻碍的看

法以及能够有助于成功的进一步倡议 一贯地努力积极促成重大的政府承诺  

5. 议会联盟目前被归类为具有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 第一类 的非政

府组织 这项归类可溯至 1947 年 但不再符合世界议会组织的地位 这是一个

代表 141 个议会的独特国家间组织 议会联盟充分落实 联合国千年宣言 和各

国议会议长会议所通过宣言的能力受此地位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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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秘书长在其向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提出的报告 A/55/409 中 响应 千年

宣言 的主张 在审查了两个组织合作的最新发展后 他表示希望可以通过议会

联盟和大会之间建立新的 加强的和正式的关系 来尽早确认这种关系  

7. 大会 2000年 11月 8日第 55/19号决议欢迎各国议会联盟作出努力 为联合

国作出议会贡献 增加对联合国的支持 并请秘书长与会员国和议会联盟协商

探讨如何为议会联盟同大会及其附属机构之间建立新的 更强的关系 并就此事

在 2001 年 5月底前向大会报告  

8. 2001 年 4月 议会联盟理事会通过了关于议会联盟同联合国合作的报告 其

中建议议会联盟与大会的关系应该是让议会联盟实际上带给联合国一个议会层

面且使联合国能够通过议会联盟同各国议会合作的一种关系  

9. 具体来说 议会联盟建议了它能够在加强联合国与各国议会合作方面发挥作

用的下列领域  

 (a) 提供联合国在议会辩论和议会联盟的讨论中表达的各种人民意见  

 (b) 促进议会认识并采取行动 支持在联合国以及通过联合国方案达成的各

项国际协议  

 (c) 促进各国议会及其成员动员舆论 拟订对国际行动的国家支持的活动

以促进国际协议  

 (d) 编写有关联合国工作的议会活动 特别是在议会联盟具有特殊专长领域

的活动的分析和报告  

 (e) 对各国议会提供支助 旨在增加其在国家一级执行有关应在联合国进行

国际合作事项的立法和监督功能的能力  

10. 为确保两个组织加强合作具有最大的附加价值 议会联盟建议同联合国秘书

长和会员国合作 确认一个议会联盟工作方案的内容 其中包括在共同确认应获

得议会关注和支持的优先事项的一些具体领域促进议会辩论和行动 它也建议应

使联合国有能力提出一些项目供议会联盟审议  

11. 这些措施会更有系统地提供联合国一个论坛 同各国议会及其成员直接互

动 实际上 这能够在议会联盟安排的不同议会会议上达成 包括扩大为联合国

大会而安排的年度议会会议和有系统地安排与大会特别会议和其他联合国会议

和首脑会议有关的议会会议  

12. 除了对联合国活动提供政治支持之外 它还建议议会联盟对联合国各部 各

计划署和各机构的工作提供更大的业务支助 关于促进和平与安全 议会联盟可

通过其技术援助方案 而能向各国议会提供支持 建立和加强民主结构 特别是

在建立和平或维持和平行动的某些领域支持议会本身 议会联盟已发展了关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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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民主和性别问题的具体专长 可扩大在这些方面同联合国的合作 特别是通

过向各国提供统计数据和技术援助  

13. 秘书长同意议会联盟的建议 作为加强联合国工作的议会层面的手段 他和

大会第 55/19号决议都认识到议会联盟作为一个代表各国议会的世界组织的独特

性质 因此 鉴于大会表明愿意大会 其附属机构同议会联盟建立一个新的 强

大的和正式的关系 秘书长同会员国和议会联盟协商后 希望按第 55/19号的要

求 提出下列建议  

 (a) 作为大会1994年12月 9日第 49/426号决定所订标准的一个例外情况

大会或许愿意酌情长期邀请议会联盟参加大会及其附属机关的会议和工作以及

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的国际会议  

 (b) 此外 大会或许愿意考虑一项把议会联盟的文件在大会上分发的决定  

 (c) 大会或许还愿意考虑请联合国专门机构采纳同议会联盟合作的类似方

式  

14. 如果大会决定采纳秘书长提出的任何建议 他会立刻执行大会的决定 由联

合国和议会联盟对两个组织于 1996年缔结的合作协定展开一次联合审查  

 


